
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 2022 年招生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2 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22〕

11 号）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四部门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

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18〕5 号）等文件精神，）以

及《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 2022 年嘉定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

实施意见（嘉教〔2022〕1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校实际，现制定 2022 年

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招生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依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以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每一

所学校为目标，切实维护中小学生的合法入学权益，规范学校招生行为。根据嘉

定区“十四五”推进紧密型学区、集团建设，依法实施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

生入学工作，构建面向每一位适龄儿童和学生的教育服务体系。 

（一）公开透明原则。学校及时向社会公布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

加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学校网站公告、网上“校园开放日”等

形式，向区域内适龄儿童告知招生工作政策、招生入学具体工作事项及所需提供

的证件，推广应用“一网通办”电子证照。 

（二）班额总控原则。根据“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提供的入学适

龄儿童数据，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安排适龄儿童入学。学校班额不超过 45 人。 

（三）公平公正原则。学校应用“一网通办”网站（zwdt.sh.gov.cn）和“上

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shrxbm.edu.sh.gov.cn），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

学工作规范管理。学校按照区教育局确定的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接收适龄儿童入



学。学校实施均衡分班，不举办各类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特色班；不以各

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不以面试、面谈、

测评等名义选拔学生，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文化测试选拔并按照测试成绩分班，不

在计划外自行招生，不招收非适龄儿童学校不安排义务教育学校特长生招生计划，

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

他各类符合条件的优待对象，妥善安排入学。学校根据政策，接受普通教育能力

的残疾适龄儿童随班就读。 

二、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蔡艳萍 朱英 

副组长：张勤 韩乘乘 张昕 胡咪 崔翠翠 

组员：高炜喆 陈燕 张海燕 朱燕青 施尘侠 王杰 徐玉霞 李慧婷 陈念文 

三、招生计划 

5 个班 

四、招生范围 

马陆镇“永盛路以西、塔秀路以北、沈海高速（G15）以东、绕城高速

（G1503）以南”的地区。 

五、招生对象 

凡是年满 6 周岁（2015 年 9 月 1 日-2016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儿童，应当

入小学一年级接受义务教育。确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学的，可

向区教育局申请推迟一年入学。上一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经区教育局审

批同意未入学的，可向区教育局提出入学申请。具体分类如下： 

1．人户一致的适龄儿童 



本区户籍的适龄儿童，户口簿户主为本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同

父母或继父母且未成年的兄弟姐妹，且持有相应房地产权证（含农村自有宅基

地证）的产权人仅为本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同父母或继父母且未成

年的兄弟姐妹，在 6 月 19 日前经现就读幼儿园线上审验核实户口簿、相应的房

地产权证。根据“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安排适龄儿童入学。当报名人数不

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时，安排就近入学;当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时，按

照适龄儿童户籍迁入时间先后排序安排入学，超出部分实行区域内统筹安排入

学。 

根据《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嘉定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招生入学

工作的实施意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于 2020 年起实施

“五年限一”政策。具体操作如下：2020 年起，本校区内，同一居住地址五年

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胎、二孩除外）。为保持政策延续性，

该办法逐年过渡到位。2022 年起，申请入学的同一居住地址未安排对口入学须

满两年，依次类推，直至满五年。 

2．配住本区廉租房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配住本区廉租房的本市户籍儿童，须在 6 月 19 日前通过线上登记、审验廉

租房相关材料证明、户口簿等。就读本市幼儿园的适龄儿童通过就读幼儿园进

行线上审验、登记。配住本区廉租房的本市户籍儿童入学，由区教育局视公办

学校招生实际情况安排就近入学。 

3．申请“人户分离”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确有困难不能在户籍地入学，选择在本区申请跨区居住

地入学，凭本区《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回执）》（以下简称《回



执》，截止日为 6 月 19 日），到《回执》上居住地所属街镇办理入学登记手续。

本区户籍的适龄儿童确有困难不能在户籍地入学，选择跨街镇居住地入学，凭居

住地所属街镇的《回执》（截止日为 6 月 19 日）与居住地址相应的房地产权证

（含农村自有宅基地证，产权人仅为本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同父母或

继父母且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到《回执》上居住地所属街镇办理入学登记手续。 

同一街镇内不接受“人户分离”申请。跨区、跨街镇“人户分离”的适龄儿

童入学，将根据《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 2022 年本市户籍“人户分离”适龄

儿童和学生的入学实施细则》统筹安排。 

本区其他寄放户口（含集体户口）的适龄儿童，参照居住地登记入学办法，

由区教育局视公办学校招生实际情况统筹安排。 

4．来沪人员随迁子女适龄儿童 

申请在本区接受小学教育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适龄儿童须持有效期内《上海

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父母一方须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且一

年内（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 6 个月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社会保险须满 2 个月）或连续 3 年（从首次

登记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

（含 2020-2021 年连续两年办理灵活就业登记且至今未退出登记手续）。 

六、网上报名 

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须在“一网通办”网站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

“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入学报名，选择“公办小学报名”或“民

办小学报名”，其中公办小学报名时间为 6 月 22 日-6 月 26 日，民办小学报名时

间为 6 月 22 日-6 月 24 日。 



七、入学验证 

1.分批验证 

第一批验证：7 月 4 日-7 月 10 日为嘉定区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日。学校将

对已取得《上海市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入学验证通知短信或“上海市义务教

育入学报名系统”查询结果的适龄儿童以及家长的证件进行核对。“随申办市民

云”或“一网通办”网站中的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件可同等效力使用。 

第二批验证：7 月 25 日-7 月 26 日为嘉定区公办小学第二批验证日。学校将

对已取得《上海市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入学验证通知短信或“上海市义务教

育入学报名系统”查询结果的适龄儿童以及家长的证件进行核对。 

未报名公办小学和未被民办小学录取的适龄儿童参加第二批验证。 

2.验证材料本市户籍须核查户口簿、《上海市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和房地

产权证（含农村自有宅基地证）等。在居住地登记就读的还须核查《回执》或廉

租房相关材料等。 

非本市户籍须核查户口簿、《上海市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父母一方有效

的《上海市居住证》、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证明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和房地

产权证等，以及适龄儿童本人的合法居住证件。 

学校将对登记就读一年级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及其父母的有关证件和有效

期限进行核对，通过信息系统对来沪人员随迁子女父母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

灵活就业登记证明进行信息比对。 

在网上登记和报名过程中，适龄儿童监护人必须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如所填信息与实际不符，或在后续入学验证时发现不符，将视录取结果无效，并

对录取结果做相应调整。 



3.发放入学告知 

7 月 10 日起，对已验证通过的适龄儿童，陆续发放学校入学告知信息。 

八、其他事项 

1.学校严格遵守市、区、镇招生工作的政策与规定，杜绝招生中违反教育

规律的现象。学校承诺在招生过程中，均衡分班，不举办重点班、实验班、快

慢班、特色班。 

2.学校的资源配置和建设的基本情况，以及按规定在招生过程中需公开的

信息，通过学校网站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九、联系方式 

一网通办：zwdt.sh.gov.cn 

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网址：shrxbm.edu.sh.gov.cn 

上海嘉定教育频道网址：http://www.jiading.gov.cn/jiaoyu 

嘉定区教育局咨询电话：39902051 

嘉定区教育局监督电话：39902066 

嘉定新城（马陆镇）教委电话：59156945 

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咨询电话：59106020  59106030 

学校地址：嘉定区洪德路 1501 号 

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 

2０22 年 5 月 29 日 

 

http://www.jiading.gov.cn/jiaoyu


附件 1：2022 年嘉定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日程安排 

 

 

日  期 内  容 

5 月 29 日 

公布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方案和招生入学具体工作事项（包括公办学校

学生入学排序办法、划片范围，民办学校公布招生计划及简章等）。 

5 月 30 日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始举行网上“校园开放日”。 

5 月 31 日 “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开通。 

6 月 1 日 各街镇公布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方案和招生入学具体工作事项。 

6 月 3 日 各公办学校公布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方案。 

6 月 4 日-19 日 适龄儿童进行小学入学信息登记。 

6 月 19 日 幼升小申请居住地登记入学就读手续截止日。 

6 月 22 日-26 日 小学入学网上报名，选择报名公办小学（截止到 6 月 26 日）或报名民办小学（截止到 6 月 24 日）。 

7 月 4 日-10 日 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 

7 月 10 日起 陆续发放公办小学入学告知信息及民办学校录取告知信息。 

7 月 25 日-26 日 公办小学第二批验证。 

8 月 15 日 开始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 


